簽   於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
主旨：本○○院（處）○○系（組）為提高師生對○○（如音樂）之了解，邀請○○公司之表演團體來校表演【勞務名稱：○○】，擬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採購，陳請 核示。
說明：(請依實際狀況填寫清楚)
1、 ○○表演團體曾至○○地點表演深獲好評，為提高本校師生○○（如音樂）藝文素質，擬邀請○○表演班來校表演。

2、 本表演為○○公司之代表作品，屬該公司獨家（代理或經紀或策展）製作，擬依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」第2條第1項第1款(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4款規定)，及本校採購辦法第4條第3項第3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採購，邀請○○公司議價。

3、 檢陳廠商獨家（代理或經紀或策展）證明、採購規格表、廠商報價單、原計畫書影本各乙份(請務必検附，其電子檔請於請購時於總務會計系統上傳附件，本句段簽出請刪除）。
4、 本案預算金額新台幣(或外幣名稱)：○元。

5、 經費來源：

 (註：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14款者，於說明中請申請單位需就個案敘明不採公告方式 辦理及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，簽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方能適用。)
    擬辦：奉  核可後，辦理後續採購事宜。
會核單位：採購組、財務處
承辦單位簽章　　　　　會核單位簽章　　　　　決    行
承辦人分機：
保存年限：


檔　　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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